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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兴市上虞区交通运输局
文件

绍 兴 市 上 虞 区 财 政 局

虞区交发〔2023〕62 号

关于印发《绍兴市上虞区农村客运补贴、
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使用

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区直有关部门和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

发浙江省农村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中央财政补贴资金管理

办法的通知》（浙财建〔2023〕7 号）精神，促进农村客运、

巡游出租车、城市公共交通等行业健康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，

更好的发挥财政补贴引导作用，根据我区实际，特制订本细

则。



绍兴市上虞区财政局 绍兴市上虞区交通运输局

2023 年 11 月 22 日



绍兴市上虞区农村客运补贴、城市交通发展
奖励资金使用实施细则

一、政策依据

根据《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调整农村客运、出租车

油价补贴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22〕1 号）和《浙江省财

政厅 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农村客运和城市交

通发展中央财政补贴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浙财建〔2023〕

7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2021 年起，原农村客运、出租车油价补

贴调整为农村客运补贴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。

二、使用范围

（一）农村客运补贴资金

农村客运补贴费改税部分按实际运营的城乡公交和农

村客运车辆经综合评定后直接发放给经营者。涨价补贴部分

统筹用于支持提升城乡公交一体化水平，主要用于以下几个

方面：

1.公交基础设施改造：用于城乡公交场站或临时公交场

站设施设备改造、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等，补贴金额不超

过农村客运补贴资金涨价部分的 35%。

2.城乡公交车辆购置、较大自然村通公交补助、服务和

监管数字化、清洁能源应用、小件快运、客货邮融合发展等。

（二）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



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中费改税部分按巡游出租车实

际经营天数进行核算发放。涨价补贴部分主要用于以下方面：

1.新能源巡游出租车购置。新增或更新的新能源巡游出

租汽车给予每辆一次性购车补助 2.5 万元，2024 年、2025

年逐年减少 0.5 万元；提前一年及以上更新上牌的巡游出租

汽车每辆再一次性补助 1 万元。

2.新能源巡游出租车运营。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自上牌

之日起一年内营运里程达 4 万公里的给予一次性运营补助，

每辆 1 万元，“十四五”期间每车最多享受一次运营补贴。

3.巡游出租车信息化。支持巡游出租车信息化改造升级，

每年安排最高不超过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涨价部分的 30%，

用于巡游出租车信息化提升项目，包括车载终端升级和维护、

监管系统升级和维护、设施设备运维、95128 电召服务等。

4.巡游出租车服务设施建设。安排最高不超过城市交通

发展奖励资金涨价部分的 15%，用于出租车基础设施建设补

助，包括出租车服务中心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建设、出租车公

益广告宣传等。

5.巡游出租车行业评先评优奖励。开展巡游出租车优质

服务驾驶员评选并予以适当奖励；对“95128”出租汽车爱

心车队驾驶员给予每车每年不低于 1000 元的补助；出租车

爱心车队驾驶员承接“爱心助考”、“爱心助老”等爱心服

务的，根据服务时间给予适当补助。



6.公共汽车服务设施建设。安排最高不超过城市交通发

展奖励资金涨价部分的 30%，用于公交都市创建相关建设任

务，包括公交配套设施建设、公交公益广告宣传等。

7.新能源公共汽车充电服务费。对电动公交车充电服务

费和氢能源公交车能耗成本给予适当补助。

8.行业纾困。用于特殊时期巡游出租汽车行业纾困补助。

9.支付完以上项目后，结转结余资金按照中央和省清理

盘活存量资金有关规定执行。

三、资金拨付流程

农村客运补贴资金、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下达后，交

通运输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按年度提出农村客运补贴资金、城

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使用方案。交通运输部门通过政府网站

进行公示，公示期满无异议后，拨付给企业，各企业按照方

案兑付完成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购置新能源巡游出租车提前一年时间的界定

为鼓励车辆提前更新，对经营期限在 2024 年 1 月 1 日

至 8 月 31 日的巡游出租车，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8

月 31 日期间完成新能源车上牌，可认定为提前一年更新；

经营期限在 2024 年 9 月 1 日以后的车辆需满足新车上牌提

前一年及以上的条件方可享受相应补助。

（二）取消农村客运、巡游出租汽车补助资格条件



农村客运补贴、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使用牵涉面广，

政策性强，社会影响大，如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，经研究

后取消农村客运、巡游出租汽车相应补助资格。

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，细则中各类奖补的

执行期限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适用于

上虞区农村客运、巡游出租汽车。其他事项由区交通运输局

负责解释，具体工作由区财政局会同区交通运输局承担。如

遇国家和省出台相关政策调整的，则按上级要求执行。

抄送：绍兴市上虞区财政局，绍兴市上虞区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。

绍兴市上虞区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30 日印发


